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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每股转增

０．２

股，即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星期二）

３

、除权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三）

４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四）

一、通过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议案，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及《证券

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个别会计报表实现净利润为

４６

，

２１８

，

０２８．３０

元，未分配的利润为

－５

，

４３２

，

８１８．５８

元，故

２０１１

年度不分配现金红利，亦不送红股。本公司现有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８０８

，

７８８

，

４８４．０７

元，以公司现有股本

１

，

２８８

，

１９６

，

５７７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

增

２

股，共计转出资本公积金

２５７

，

６３９

，

３１５

元。

三、股权登记日、除权日及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星期二）

２

、除权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三）

３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四）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本次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相关规则通过计算机网络， 根据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股东的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股东帐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份 本次转增股份 变动后股份 股份比例

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２８８

，

１９６

，

５７７ ２５７

，

６３９

，

３１５ １

，

５４５

，

８３５

，

８９２ １００％

七、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收益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

１

，

２８８

，

１９６

，

５７７

股增加到

１

，

５４５

，

８３５

，

８９２

股，按新股本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每股收益为

０．１７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２５２３８８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２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１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

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１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７７

，

９９２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０９６

叶善群

２ ０１＊＊＊＊＊９６５

吴长鸿

３ ０８＊＊＊＊＊０８７

玉环县亚兴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１＊＊＊＊＊５０５

李绍光

５ ０８＊＊＊＊＊３４２

深圳中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 ０１＊＊＊＊＊１９２

叶继明

７ ０１＊＊＊＊＊７１０

陈菊花

８ ０１＊＊＊＊＊１６１

陈剑峰

９ ０１＊＊＊＊＊３８１

蒋亦卿

１０ ０１＊＊＊＊＊５６７

吕圣初

１１ ０１＊＊＊＊＊７９９

李瑜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

行

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０

，

８４５

，

６００ ６１．１９％ ３９

，

２５３

，

６８０ ３９

，

２５３

，

６８０ １７０

，

０９９

，

２８０ ６１．１９％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３０

，

８４５

，

６００ ６１．１９％ ３９

，

２５３

，

６８０ ３９

，

２５３

，

６８０ １７０

，

０９９

，

２８０ ６１．１９％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２０

，

９３４

，

０００ ９．７９％ ６

，

２８０

，

２００ ６

，

２８０

，

２００ ２７

，

２１４

，

２００ ９．７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０９

，

９１１

，

６００ ５１．４０％ ３２

，

９７３

，

４８０ ３２

，

９７３

，

４８０ １４２

，

８８５

，

０８０ ５１．４０％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２

，

９９４

，

４００ ３８．８１％ ２４

，

８９８

，

３２０ ２４

，

８９８

，

３２０ １０７

，

８９２

，

７２０ ３８．８１％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２

，

９９４

，

４００ ３８．８１％ ２４

，

８９８

，

３２０ ２４

，

８９８

，

３２０ １０７

，

８９２

，

７２０ ３８．８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２１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４

，

１５２

，

０００ ６４

，

１５２

，

０００ ２７７

，

９９２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玉环县机电工业园区

１－１４

号

咨询联系人：叶松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６－８７２３７６６９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７２３９８６５

八、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２７７

，

９９２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５７

元。

九、备查文件

１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０

证券简称：日发数码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的《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

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９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

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转增

５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三、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

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７０

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２９２

吴捷

３ ０１＊＊＊＊＊８６４

王本善

４ ０１＊＊＊＊＊３６２

俞浩铭

５ ０１＊＊＊＊＊６１４

郑和军

６ ００＊＊＊＊＊７３５

余兴焕

７ ０１＊＊＊＊＊７０３

俞海云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股）

变动前

股份数量

比例

本次转增

股本

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６

，

０１２ ６２．６３％ ３

，

００６ ９

，

０１８ ６２．６３％

其中：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４

，

８２４ ５０．２５％ ２

，

４１２ ７

，

２３６ ５０．２５％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８６４ ９．００％ ４３２ ９０６ ９．００％

高管锁定股

３２４ ３．３８％ １６２ ４８６ ３．３８％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３

，

５８８ ３７．３８％ １

，

７９４ ５

，

３８２ ３７．３８％

三、总股本

９

，

６００ １００％ ４

，

８００ １４

，

４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１４４００

万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全面摊薄每股收

益为

０．６８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日发数码科技园

咨询联系人：李燕、陈甜甜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５

—

８６２９９８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５

—

８６２９９１７７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４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周二）上午

９

：

３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兰州市城关区组工大厦（原雷迪森酒店）四楼泰山厅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贾朝民先生

６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３

人，代表股份

５８５６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２．４９％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郭喜明先生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份总

数（万

股）

出席会议股东信息 同意 反对 弃权

持股数

（万股）

持股占总

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８０７８ ５８５６ ７２．４９ ５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审议通过了《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股份总

数（万

股）

出席会议股东信息 同意 反对 弃权

持股数

（万股）

持股占总

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８０７８ ５８５６ ７２．４９ ５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审议通过了《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股份总

数（万

股）

出席会议股东信息 同意 反对 弃权

持股数

（万股）

持股占总

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８０７８ ５８５６ ７２．４９ ５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审议通过了《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股份总

数（万

股）

出席会议股东信息 同意 反对 弃权

持股数

（万股）

持股占总

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８０７８ ５８５６ ７２．４９ ５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５

、审议通过了《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股份总

数（万

股）

出席会议股东信息 同意 反对 弃权

持股数

（万股）

持股占总

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８０７８ ５８５６ ７２．４９ ５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６

、审议通过了《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股份总

数（万

股）

出席会议股东信息 同意 反对 弃权

持股数

（万股）

持股占总

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８０７８ ５８５６ ７２．４９ ５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７

、审议通过了《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股份总

数（万

股）

出席会议股东信息 同意 反对 弃权

持股数

（万股）

持股占总

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８０７８ ５８５６ ７２．４９ ５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８

、审议通过了《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股份总

数（万

股）

出席会议股东信息 同意 反对 弃权

持股数

（万股）

持股占总

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８０７８ ５８５６ ７２．４９ ５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９

、审议通过了《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关于扩大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股份总

数（万

股）

出席会议股东信息 同意 反对 弃权

持股数

（万股）

持股占总

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８０７８ ５８５６ ７２．４９ ５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此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８５６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符合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

过要求。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关于修改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股份总

数（万

股）

出席会议股东信息 同意 反对 弃权

持股数

（万股）

持股占总

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８０７８ ５８５６ ７２．４９ ５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此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８５６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符合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

过要求。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股份总

数（万

股）

出席会议股东信息 同意 反对 弃权

持股数

（万股）

持股占总

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占出席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

％

）

８０７８ ５８５６ ７２．４９ ５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２

、独立董事高新才、肖芳贤、王宗台、任远向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甘肃经天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股东提出新的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甘肃经天地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７

股票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日期：

１．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１．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１．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１．４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丽荣

１．５

、现场会议地点：乌鲁木齐河北东路

１２５６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１．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４０

人，代表股份

１９４

，

８８４

，

９１６

股，占公司

总股本

４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的

３９．８５８２％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８０

，

６１０

，

６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４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的

３６．９３８８％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３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４

，

２７４

，

３１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的

２．９１９４％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赵旭东、常娜娜律师对本次

大会进行见证。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发行不超过

２５

亿元人民币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如下：

１

、发行方案

（

１

）、发行金额：拟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本金总额不超过

２５

亿元人民币（含

２５

亿元人民币）

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额度，并在发行额度有效期内，根据市场情况、利率变化及公司自身资金需

求在中国境内一次或分期、部分或全部发行。

（

２

）、发行期限：

１－３

年。

（

３

）、发行利率：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将根据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确定。

（

４

）、发行对象：面向全国银行间市场机构投资者。

（

５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置换银行贷款。

２

、授权事宜

为保证此次发行顺利进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处理与本次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

行（以下称本次发行）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１

）、确定具体的发行方案、发行时机、发行规模、发行期限、发行期数、发行利率、承销方式等，及办理非

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注册、发行手续。

（

２

）、决定聘请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主承销商及其他中介机构。

（

３

）、根据交易商协会要求，制作、修改和报送本次发行的申报材料。

（

４

）、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发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

司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注册报告、发行公告、发行计划、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等）。

（

５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募集资金在上述募集资金用途内的具体安排及资金使用安排。

（

６

）、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公司股东大会重

新表决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

７

）、根据适用的监管规定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

８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相关的其它事宜。

上述授权中第

１

至

６

项授权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本次发行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注册

有效期内持续有效，第

７

至

８

项授权在相关事件存续期内有效。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９４

，

８８４

，

９１６

股， 经表决， 同意为

１９４

，

２７５

，

７７９

股， 占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８７４ ％

；反对为

６０３

，

６３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３０９７ ％

；弃权为

５

，

５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及贷款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

２０１２

年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同意本公司向银行申请新增综合授信

８００００

万元，在授信项下

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业务，并授权公司总裁就本事项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同意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新疆天山筑友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１８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库

尔勒天山神州混凝土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１４０００

万元，全资子公司若羌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向银行申请长期项目资金贷款

２９０００

万元。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９４

，

８８４

，

９１６

股， 经表决， 同意为

１９４

，

２７５

，

７７９

股， 占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８７４ ％

；反对为

６０１

，

６３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３０８７ ％

；弃权为

７

，

５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８ ％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议案》

为满足

２０１２

年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同意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新疆天山筑友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的另一

股东新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为新疆天山筑友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短期流动资金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提供

信用保证，并授权公司总裁就本事项签署相关法律文件。上述担保由担保方按股权比例承担担保责任；同意

本公司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库尔勒天山神州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另一股东库尔勒神州砼集中搅拌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共同为库尔勒天山神州混凝土有限公司短期流动资金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提供信用保证，并授权公司总裁就

本事项签署相关法律文件。上述担保由担保方按股权比例承担担保责任。同意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若羌天

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中长期项目资金借款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提供信用保证。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９４

，

８８４

，

９１６

股， 经表决， 同意为

１９４

，

２７５

，

４７９

股， 占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６７８０ ％

；反对为

６０７

，

３３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３１１６ ％

；弃权为

２０

，

１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１０３ ％

。

四、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中国工商

银行

－

广发

大盘成长

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

金

中国工商银

行

－

融通深

证

１００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中 国 工

商银行

－

广 发 中

证

５００

指

数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

ＬＯＦ

）

庞公清 陈峰 潘嘉飞 黄平 张志功 钱凤英 刘敏

所持股数

（股）

９

，

３４６

，

８７８ ３

，

０６０

，

４２８ ７８７

，

６６３ ６９

，

２００ ６８

，

３９４ ６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７０２ ４５

，

１００ ４３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赵旭东、常娜娜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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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７

股票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７．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６．３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８８０

，

１０１

，

２５９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３０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４８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管理局

３ ０８＊＊＊＊＊６９８

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３

，

３００

，

７５８ １０．９０％ ４２

，

６４０

，

６０６ ４２

，

６４０

，

６０６ ９５

，

９４１

，

３６４ １０．９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４９

，

９７５

，

０１２ １０．２２％ ３９

，

９８０

，

０１０ ４３

，

９８０

，

０１０ ８９

，

９５５

，

０２２ １０．２２％

３

、其它内资持股

３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０．６６％ ２

，

５９２

，

０００ ２０

，

１４１

，

２２６ ５

，

８３２

，

０００ ０．６６％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３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０．６６％ ２

，

５９２

，

０００ ２

，

５９２

，

０００ ５

，

８３２

，

０００ ０．６６％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８５

，

７４６ ０．０２％ ６８

，

５９７ ５８

，

３１６ １５４

，

３４３ ０．０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３５

，

６４４

，

３８６ ８９．１０％ ３４８

，

５１５

，

５０９ ３４８

，

５１５

，

５０９ ７８４

，

１５９

，

８９５ ８９．１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５

，

６４４

，

３８６ ８９．１０％ ３４８

，

５１５

，

５０９ ３４８

，

５１５

，

５０９ ７８４

，

１５９

，

８９５ ８９．１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它

三、股份总数

４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１

，

１５６

，

１１５ ３９１

，

１５６

，

１１５ ８８０

，

１０１

，

２５９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８８０

，

１０１

，

２５９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１．２８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乌鲁木齐市河北东路

１２５６

号天合大厦

咨询联系人：周林英、周建林

咨询电话：

０９９１－６６８６７９０

、

０９９１－６６８６７９１

传真电话：

０９９１－６６８６７８２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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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D33

2012

年

5

月

9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633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5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8

日下午

14:00

点。

（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2012

年

5

月

8

日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3:00-

15:00

；

（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7

日

15:00

至

2012

年

5

月

8

日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

132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全波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30

人，代表股份

69,735,9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9.74%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15

人，代表股份

69,683,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9.68%

；

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

15

人，代表股份

52,8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28%

。

2

、公司部份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券商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9,71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弃权

20,213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9,71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弃权

20,213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69,71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弃权

20,213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

表决结果：同意

69,71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弃权

20,213

股。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71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弃权

20,213

股。

6

、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71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弃权

20,213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71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弃权

20,213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和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71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弃权

20,213

股。

9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71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弃权

20,213

股。

10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71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弃权

20,213

股。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71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弃权

20,213

股。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71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弃权

20,213

股。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4,499,92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71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弃权

20,213

股。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71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弃权

20,213

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蔡乐华先生亲自作了

2011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邵少敏先生、郝秀清女

士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委托蔡乐华代为述职，分别就

2011

年各自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发表独立意见、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对公司经营

方面的建议等情况作了报告。《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全文登载于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

贵公司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2010

修订）》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

六、备查文件

1

、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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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8

日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

会议投票的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5

名， 代表股份

136,069,574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67%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肖家守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

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136,069,574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36,069,574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36,069,574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四）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36,069,574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136,069,574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六）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

案

同意

136,069,574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

136,069,574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八）为子公司宁夏新日恒力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

136,069,574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九）为子公司宁夏华辉活性

炭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

136,069,574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为宁夏恒力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

136,069,574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庆国、闫海滨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